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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本月，市红十字会水上义务搜救队在洛河沿岸设立了 23 块警示牌，提醒市
民注意安全，不要下河戏水。昨日，洛阳晚报记者在牡丹桥下的洛河岸边看到，
一块警示牌正对河面的一面写着“珍惜宝贵生命 请勿下河戏水”字样，另一面介
绍了对溺水者的施救常识和溺水者自救常识。该搜救队队长付建国表示，这些
警示牌是由爱心企业捐赠的。今后，该搜救队将在洛河其他水域的岸边也设立
警示牌。 记者 张斌 摄影报道

沿河设立警示牌 提醒市民勿戏水

法院未开具执行裁定书，只是让当事人“再等等”

竞拍成功，当事人全额支付约90万元

昨日，张女士向洛阳晚报记者出
示了洛阳市公务拍卖责任有限公司去
年10月出具的拍卖公告。该公告显
示：受法院委托，定于2013年11月12
日10时，在洛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洛阳会展中心A区5楼）拍卖洛龙区
白马寺镇半个店村310国道北房产，
标的一建筑面积为753.79平方米，标
的二建筑面积为1075.86平方米。

张女士说，这两间门面房原属长
龙量具有限责任公司所有，因其法人
于几年前与他人产生债务纠纷，经洛

龙区人民法院审理，决定将该公司的
门面房拍卖，拍卖所得用于偿还债权
人债务。

张女士说，她和何先生都是做小
生意的，看到那个拍卖公告后，她和
何先生决定共同出资，并由何先生作
为竞拍人，竞拍那间建筑面积为
753.79平方米的门面房，用于出租或
扩大经营面积。最终，张女士和何先
生以876658元拍得那间门面房。加
上拍卖手续费，两人在竞拍成功后，
向拍卖公司全额支付了约9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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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病”房产被拍卖
成交9个多月仍难过户
竞拍成功者每月背负6000余元的借款利息，多次向法院索要执行裁定书，
得到的答复始终是“再等等”

□记者 郭秩铭

昨日，家住洛龙区白马寺镇半个店村的
张女士和何先生向本报反映，他们去年花了
几十万元拍得法院公告拍卖的一间门面房。
9个多月来，洛龙区人民法院一直表示张女士
和何先生拍得的房产存在异议，院方无法开
具执行裁定书，因此当事人无法办理过户手
续。这让张女士和何先生怎么也想不通。

竞拍成功本是件让人高兴的事
儿，可张女士和何先生在办理这间门
面房的过户手续时遇到了问题。

根据规定，司法拍卖所得房屋过
户时，新户主应该持法院开具的执行
裁定书，但当张女士和何先生向洛龙
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索要执行裁定书
时被告知，有人对此次拍卖提出了异
议，法院需要对此事进行研究，暂时
不能开具执行裁定书。

何先生说，从去年11月12日拍
得这间门面房至今，已过去了9个多
月，他们多次前往洛龙区人民法院询
问事情进展，该法院均以同样理由拒
绝开具执行裁定书，何先生和张女士
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再等等”。

何先生说，他和张女士为了这间
门面房借了60余万元的外债，仅每月
承担的利息就有6000余元，“我们实
在是等不起”。

法院一方仍未给出解决此事的时间表3
昨日上午，洛阳晚报记者跟随张

女士和何先生来到洛龙区人民法院
询问此事。该法院执行局负责人表
示对此事不知情。该法院主管执行
工作的一名副院长仍然让张女士和
何先生“再等等”，并未正面回答该如
何解决此事，也没有给出解决此事的
时间表。

当日下午，洛龙区人民法院告诉
洛阳晚报记者，这件事还没处理完，

院方不接受采访。
“我们不太懂法律流程，法院是

审判机关，处理相关问题应该是严肃
认真的，法院应该是在确认没有任何
问题的情况下，才会委托拍卖那两间
门面房，可没想到在竞拍结束后，我
们会遇到这么多麻烦。既然前期问
题没有解决，法院为什么还要委托拍
卖呢？”张女士说，她和何先生感觉像
是掉进了“坑”里。

异议不合法，异议提出人或将承担相应责任4
洛阳晚报律师帮帮团成员、河南

大进律师事务所律师谢亮说，法院在
强制执行过程中，对债务人的财产进
行评估，确认其财产所有人无异议
后，可按程序自行进行或委托拍卖公
司公开处理债务人的财产。

谢亮说，在司法拍卖进行前后，
如果有人对拍卖提出异议，法院对异
议进行审查研究是正常程序。如果
异议合法，法院可以终止之前的裁
决，如果异议不合法，法院不仅将驳
回异议，异议提出人甚至还可能承担

相应的责任。
谢亮解释说，相关异议应在拍卖

前提出，如果异议提出人对拍卖不知
情，可在拍卖后提出异议。如果异议
的提出人对拍卖知情，在拍卖后才提
出异议，要是相关异议不合法，法院的
审查研究程序使竞拍成功者受到损
失，提出异议的人应该承担相应责任。

“我们不要求获得什么赔偿，只
求洛龙区人民法院能够尽快为我们
开具执行裁定书，我们就满足了！”张
女士和何先生说。


